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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政办发„2020‟21号 

 

 
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推进 
全区政策性融资担保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 

 

各镇（乡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单位： 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有效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基

金作用切实支持小微企业和“三农”发展的指导意见》(国办发

„2019‟6号)、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融资担保行业

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》(浙政办发„2019‟4号)和《宁波市人民

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全市政策性融资担保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》

（甬政办发„2019‟79 号）等精神，促进我区融资担保行业规

范发展，扩大政策性融资担保业务规模，更好地解决小微企业和

“三农”主体融资难、融资贵问题，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就推进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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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政策性融资担保体系建设，助力融资畅通工程提出以下实施意

见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（一）基本原则。坚持“政策性定位、专业化运作、可持续

发展”方向，遵循“聚焦主业、降费让利、银担分险、规范运作”

原则，整合提升现有融资担保服务资源，增强融资担保公司服务

能力，突出“246”万千亿级产业集群建设、“225”外贸双万亿

行动和乡村振兴，围绕智能经济、现代服务业、先进制造业、临

空经济、体验经济等产业发展重点，扩大业务规模，为小微企业

和“三农”主体提供更优质的融资担保增信服务。 

（二）发展目标。健全以区级政府性融资担保公司为核心、

优质民营融资担保公司为补充的主要为小微企业和“三农”服务

的全区政策性融资担保体系，到 2020 年底，全区政策性融资担

保业务放大倍数达到全市平均水平，2021 年底达到 5 倍以上，

融资担保余额不少于 21.5亿元。 

二、发展科学规范的政策性融资担保体系 

（一）坚持融资担保政策性导向。政府性融资担保公司要明

确准公共服务机构的定位，坚持以扶持小微企业发展、服务“三

农”为出发点和落脚点，为缺乏抵押物、自身信用等级不足的小

微企业和“三农”融资担保增信。重点支持单户担保金额 500万

元及以下的小微企业和“三农”主体，原则上支农支小担保金额

占全部担保金额的比例不低于 80%，其中单户担保金额 500 万元

及以下的占比不低于 50%，担保平均费率原则上不超过 1%，对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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户担保金额 500 万元以上的担保平均费率原则上不超过 1.5%，

不得收取不合理费用。国有出资方要改进和完善考核机制，取消

盈利考核指标，重点考核小微企业和“三农”融资担保的业务规

模、放大倍数、担保费率和服务情况等。政策性融资担保代偿率

容忍度提高至 6%，对符合监管规定和程序要求的担保代偿业务

原则上免予追责，激发政府性融资担保公司开展支农支小担保业

务的内生动力。 

（二）建立专业化运营机制。在坚持政府性融资担保公司准

公共服务机构定位基础上，政府性融资担保公司要建立和完善现

代企业制度,实行政企分开,按照市场规律开展业务,组建专业化

经营管理团队，实行市场化薪酬激励。公务员、参公人员、事业

单位工作人员不得担任政府性融资担保公司负责人，上述人员违

规兼职的，2020年 6 月底前完成清退工作。 

（三）做大做强政府性融资担保公司。区级政府性融资担保

公司通过出资新设、增资扩股、兼并重组或与市级政府性融资担

保公司合作等方式提升政府性融资担保公司资金实力，扩大业务

规模，并建立资本金补充机制。2020 年底前，全区政府性融资

担保公司注册资本达到 4 亿元以上。 

（四）鼓励民营融资担保公司开展政策性融资担保业务。鼓

励民营融资担保公司优化股权结构、完善内部控制、提升服务水

平，参与全区政策性融资担保体系建设。符合条件的民营融资担

保公司政策性融资担保业务纳入再担保体系和“政银担”风险分

担机制，并根据相关规定，享受全区政策性融资担保体系建设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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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扶持政策。 

（五）加强行业审慎监管。依照行业监管制度，充实监管力

量、提升监管能力、创新监管手段，加大监管力度，查处各类违

法违规行为，形成以资金合规运用为核心的融资担保行业监管体

系，建立完善风险处置预案，坚决守住不发生区域性、系统性金

融风险的底线。 

三、加强银担合作与风险共担机制建设 

（一）推动银担合作。加强银行业金融机构与融资担保公司

的全面合作，以业务量按比例来合理规范资本金的存放。引导银

行业金融机构主动参与全区政策性融资担保体系建设,加大与融

资担保机构的业务合作力度,与区内政府性担保公司合作的政策

性融资担保业务, 按照市场化原则，提供不收或少收保证金、控

制贷款利率上浮幅度等优惠条件。 

（二）明确风险分担比例与责任。银担合作双方要协商确定

融资担保业务风险分担比例。银行业金融机构承担的政策性融资

担保业务风险责任比例原则上不低于 20%，不得以附加协议条款

等方式实质性免除银行责任，或在银行、融资担保公司、被担保

人三方协议之外，要求被担保人对银行承担风险责任部分另行提

供其他风险缓释措施。银行业金融机构要按照勤勉尽责原则，落

实贷前审查和贷中贷后管理责任。鼓励融资担保公司运用保险机

制缓释代偿风险。融资担保公司、合作银行可根据《宁波市融资

担保代偿基金管理办法》（甬金办„2019‟85 号）,对符合要求

的政策性融资担保业务发生的代偿损失,由融资担保公司、市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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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担保代偿基金、合作银行按 4∶4∶2 的比例分担。 

四、加大政策引导与支持力度 

（一）加大财政支持力度。强化财政政策引导和扶持，对区

内小微企业和“三农”的政策性融资担保业务,按其年日平均担

保余额的 1%以内给予补助。当年度政策性融资担保业务放大倍

数达到 5 倍,且政策性融资担保余额达到 2 亿元的,另外给予 30

万元的补助。区内融资担保机构开展政策性融资担保业务的享受

区本级财政补助最高不超过 500万元，具体政策由区金融服务中

心、区财政局组织实施并纳入预算。引导政府性融资担保公司争

取中央财政小微企业融资担保降费奖补资金。 

（二）落实税收支持政策。落实国家相关税收政策，继续对

符合条件的融资担保公司实行准备金税前扣除政策，并按照“最

多跑一次”改革要求简化申报、证明材料。 

（三）规范担保抵(质)押物登记。有关登记机关要按照“最

多跑一次”改革要求，依法认定融资担保公司作为抵押权人的主

体资格，保障担保人承担借款合同的担保责任而取得的追偿权。

融资担保公司开展担保业务涉及法律、法规规定可以抵（质）押

的不动产、动产、知识产权等提供反担保的，有关登记机构要依

法办理抵（质）押登记手续。 

（四）推进信用信息及融资需求互通共享。鼓励符合条件的

融资担保公司接入人民银行征信系统。支持融资担保公司接入各

类涉企信用信息平台，鼓励融资担保公司通过平台实现线上获

客、对接与初步审核。融资担保公司要加强与行业主管部门的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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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，及时获取有融资担保需求的小微企业和“三农”主体名单。

银担合作双方要建立融资信息互通机制，双向推送有融资需求的

小微企业和“三农”主体名单，共享客户相关信用信息。 

五、完善组织领导与考核评价制度 

（一）建立推进政策性融资担保体系建设工作机制。成立由

区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，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、区金融服务中心

主要负责人任副组长，区级相关单位分管负责人为成员的海曙区

政策性融资担保体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，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全

区政策性融资担保体系建设工作，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金融服

务中心。 

（二）建立完善考核激励与通报约谈机制。区政策性融资担

保体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根据各融资担保公司情况分解下达年

度任务指标，任务完成情况作为专项资金奖补指标之一。适时检

查各政府性融资担保公司运营机制和业务开展情况，约谈工作不

力的政府性融资担保公司有关负责人。政府财政资金存放招标

时，将银行业金融机构银担合作情况作为重要评价指标。 

本实施意见自 2020 年 8 月 15日起施行。 

 

附件：海曙区政策性融资担保体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7月 15日 



— 7 — 

    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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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海曙区政策性融资担保体系建设 
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

 
组  长：区政府分管领导 

副组长：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  

王宗成   

组  员：但涛波  区发改局 

        李  迪  区经信局 

        应  君  区科技局 

        邱顺年  区财政局 

        黄  伟  区农业农村局 

        王  易  区商务局 

        童绍数  区金融服务中心 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区金融服务中心，王宗成

兼任办公室主任，童绍数、邱顺年和黄伟兼任办公室副主任 

 

 

 

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人大办、区政协办，区法院、区检察院，各群 

团组织。 

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20年 7月 15日印发 


